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27號

聲  請  人  這是寶媒體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若琳  

代  理  人  游嵥彥律師

相  對  人  連秀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證據保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

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相對人則為同

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聲請人於民國

113年8月間發現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事並受有漏水損害，

初估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所需回復原狀費用約新臺幣（下

同）163,606元，經聲請人通知相對人系爭2樓房屋漏水情

事，並由抓漏師傅就系爭2、3樓房屋進行抓漏，初判系爭2

樓房屋漏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所致，相對人卻拒絕賠償系爭2

樓房屋漏水損害，而系爭3樓房屋由相對人支配管領並出租

第三人占有使用，證據偏在他造，聲請人對系爭3樓房屋現

狀亦無從得知，為恐相對人自行修繕漏水或變更系爭3樓房

屋漏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系爭3樓房屋，致日後本案

訴訟無法或難以確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事實並釐清漏水

成因與責任歸屬，應有證據保全之必要及確定系爭3樓房屋

現狀之法律上利益與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

前、後段規定，聲請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附件

所示之事項等語。

二、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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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

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

明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證據之理由

並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370條第1項第2款

至第4款、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

所謂證據有滅失之虞，係指供為證據之材料本體，有消失之

危險；所謂證據有礙難使用之虞，係指證據若不即為保全，

將有不及調查使用之危險者而言。且證據保全之目的在防止

證據之滅失，或難以使用，致影響裁判之正確；苟證據非即

將滅失，致有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為調

查者，訴訟當事人原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聲請調查即可，自

無保全證據之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976號裁定參

照）。至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雖不以證據有滅失

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惟仍須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

始得為之，以防止濫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並避免司法資源

之浪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參照）。其

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

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

定參照）。又所謂有必要性，揆之此項「確定事、物之現

狀」程序，一方面係為實現證據開示之機能，另一方面難免

有摸索性證明之虞，如何避免二者間之衝突，應視紛爭之類

型、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

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依比例原則審查，予以平衡

考量，以為「必要性」之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7

74號裁定、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

理由：

　　聲請人所提系爭2樓房屋屋況照片、工程報價單，僅能釋明

聲請人主張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形並受有漏水損害之事

實，不足以釋明其欲保全之證據有即將滅失或礙難使用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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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且有即為保全之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其主張恐相對人自行

修繕漏水、變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致證據有滅失或礙

難使用之虞，僅為主觀臆測，既未能釋明有即刻鑑定之保全

必要性與急迫性或已得他造同意，即與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第1項前段要件有間，則其依該規定聲請鑑定以保全證據，

殊非正當。

　㈡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

理由：　

　　聲請人為確定系爭3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及漏水位置、漏水

發生時間、漏水成因，並與系爭2樓房屋漏水有無因果關

係，以及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範圍及所需修復方法、修復

費用金額等而聲請於起訴前預為鑑定，非屬確定事、物現狀

之必要範圍，而應由起訴後受理本案訴訟之承審法官親自參

與鑑定，以利形成對該案件之心證，尤以涉及本案訴訟重要

爭點之釐清而有鑑定必要時，就鑑定機關之選擇、鑑定事

項、鑑定範圍等，本宜於本案訴訟進行中，使兩造均有表示

意見之機會，避免僅憑一造意見作成與鑑定有關之決定，致

生他造日後大肆爭執之高度可能，客觀上觀察，於本件預為

鑑定，難認有助於達成消弭訴訟、預防訴訟之目的，對於日

後本案訴訟集中審理之促進，亦難謂有所助益，且若聲請人

儘速檢具現有事證提起本案訴訟並於本案訴訟中聲請調查，

亦能儘早開啟鑑定之進行，並加速鑑定之時程，則聲請人於

證據保全程序中聲請預為鑑定，應無實益，且欠缺法律上利

益與必要性，與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要件不符，則

其執該規定聲請保全證據，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與民事訴訟法第36

8條第1項前、後段要件未合，自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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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康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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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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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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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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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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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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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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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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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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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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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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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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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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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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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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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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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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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林若琳  
代  理  人  游嵥彥律師
相  對  人  連秀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證據保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相對人則為同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聲請人於民國113年8月間發現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事並受有漏水損害，初估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所需回復原狀費用約新臺幣（下同）163,606元，經聲請人通知相對人系爭2樓房屋漏水情事，並由抓漏師傅就系爭2、3樓房屋進行抓漏，初判系爭2樓房屋漏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所致，相對人卻拒絕賠償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而系爭3樓房屋由相對人支配管領並出租第三人占有使用，證據偏在他造，聲請人對系爭3樓房屋現狀亦無從得知，為恐相對人自行修繕漏水或變更系爭3樓房屋漏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系爭3樓房屋，致日後本案訴訟無法或難以確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事實並釐清漏水成因與責任歸屬，應有證據保全之必要及確定系爭3樓房屋現狀之法律上利益與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聲請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附件所示之事項等語。
二、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證據之理由並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370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所謂證據有滅失之虞，係指供為證據之材料本體，有消失之危險；所謂證據有礙難使用之虞，係指證據若不即為保全，將有不及調查使用之危險者而言。且證據保全之目的在防止證據之滅失，或難以使用，致影響裁判之正確；苟證據非即將滅失，致有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為調查者，訴訟當事人原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聲請調查即可，自無保全證據之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976號裁定參照）。至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雖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惟仍須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始得為之，以防止濫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並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參照）。其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定參照）。又所謂有必要性，揆之此項「確定事、物之現狀」程序，一方面係為實現證據開示之機能，另一方面難免有摸索性證明之虞，如何避免二者間之衝突，應視紛爭之類型、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依比例原則審查，予以平衡考量，以為「必要性」之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774號裁定、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理由：
　　聲請人所提系爭2樓房屋屋況照片、工程報價單，僅能釋明聲請人主張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形並受有漏水損害之事實，不足以釋明其欲保全之證據有即將滅失或礙難使用之危險且有即為保全之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其主張恐相對人自行修繕漏水、變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致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僅為主觀臆測，既未能釋明有即刻鑑定之保全必要性與急迫性或已得他造同意，即與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項前段要件有間，則其依該規定聲請鑑定以保全證據，殊非正當。
　㈡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理由：　
　　聲請人為確定系爭3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及漏水位置、漏水發生時間、漏水成因，並與系爭2樓房屋漏水有無因果關係，以及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範圍及所需修復方法、修復費用金額等而聲請於起訴前預為鑑定，非屬確定事、物現狀之必要範圍，而應由起訴後受理本案訴訟之承審法官親自參與鑑定，以利形成對該案件之心證，尤以涉及本案訴訟重要爭點之釐清而有鑑定必要時，就鑑定機關之選擇、鑑定事項、鑑定範圍等，本宜於本案訴訟進行中，使兩造均有表示意見之機會，避免僅憑一造意見作成與鑑定有關之決定，致生他造日後大肆爭執之高度可能，客觀上觀察，於本件預為鑑定，難認有助於達成消弭訴訟、預防訴訟之目的，對於日後本案訴訟集中審理之促進，亦難謂有所助益，且若聲請人儘速檢具現有事證提起本案訴訟並於本案訴訟中聲請調查，亦能儘早開啟鑑定之進行，並加速鑑定之時程，則聲請人於證據保全程序中聲請預為鑑定，應無實益，且欠缺法律上利益與必要性，與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要件不符，則其執該規定聲請保全證據，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與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後段要件未合，自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康閔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27號

聲  請  人  這是寶媒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若琳  

代  理  人  游嵥彥律師

相  對  人  連秀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證據保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2樓

    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相對人則為同號3樓

    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聲請人於民國113年

    8月間發現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事並受有漏水損害，初估系

    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所需回復原狀費用約新臺幣（下同）163

    ,606元，經聲請人通知相對人系爭2樓房屋漏水情事，並由

    抓漏師傅就系爭2、3樓房屋進行抓漏，初判系爭2樓房屋漏

    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所致，相對人卻拒絕賠償系爭2樓房屋漏

    水損害，而系爭3樓房屋由相對人支配管領並出租第三人占

    有使用，證據偏在他造，聲請人對系爭3樓房屋現狀亦無從

    得知，為恐相對人自行修繕漏水或變更系爭3樓房屋漏水現

    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系爭3樓房屋，致日後本案訴訟無法

    或難以確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事實並釐清漏水成因與責

    任歸屬，應有證據保全之必要及確定系爭3樓房屋現狀之法

    律上利益與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後段

    規定，聲請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附件所示之事

    項等語。

二、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

    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

    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

    明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證據之理由

    並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370條第1項第2款

    至第4款、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

    所謂證據有滅失之虞，係指供為證據之材料本體，有消失之

    危險；所謂證據有礙難使用之虞，係指證據若不即為保全，

    將有不及調查使用之危險者而言。且證據保全之目的在防止

    證據之滅失，或難以使用，致影響裁判之正確；苟證據非即

    將滅失，致有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為調

    查者，訴訟當事人原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聲請調查即可，自

    無保全證據之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976號裁定參

    照）。至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雖不以證據有滅失

    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惟仍須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

    始得為之，以防止濫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並避免司法資源

    之浪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參照）。其

    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

    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

    定參照）。又所謂有必要性，揆之此項「確定事、物之現狀

    」程序，一方面係為實現證據開示之機能，另一方面難免有

    摸索性證明之虞，如何避免二者間之衝突，應視紛爭之類型

    、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

    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依比例原則審查，予以平衡考

    量，以為「必要性」之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774

    號裁定、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

    理由：

　　聲請人所提系爭2樓房屋屋況照片、工程報價單，僅能釋明

    聲請人主張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形並受有漏水損害之事實

    ，不足以釋明其欲保全之證據有即將滅失或礙難使用之危險

    且有即為保全之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其主張恐相對人自行修

    繕漏水、變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致證據有滅失或礙難

    使用之虞，僅為主觀臆測，既未能釋明有即刻鑑定之保全必

    要性與急迫性或已得他造同意，即與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

    項前段要件有間，則其依該規定聲請鑑定以保全證據，殊非

    正當。

　㈡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

    理由：　

　　聲請人為確定系爭3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及漏水位置、漏水

    發生時間、漏水成因，並與系爭2樓房屋漏水有無因果關係

    ，以及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範圍及所需修復方法、修復費

    用金額等而聲請於起訴前預為鑑定，非屬確定事、物現狀之

    必要範圍，而應由起訴後受理本案訴訟之承審法官親自參與

    鑑定，以利形成對該案件之心證，尤以涉及本案訴訟重要爭

    點之釐清而有鑑定必要時，就鑑定機關之選擇、鑑定事項、

    鑑定範圍等，本宜於本案訴訟進行中，使兩造均有表示意見

    之機會，避免僅憑一造意見作成與鑑定有關之決定，致生他

    造日後大肆爭執之高度可能，客觀上觀察，於本件預為鑑定

    ，難認有助於達成消弭訴訟、預防訴訟之目的，對於日後本

    案訴訟集中審理之促進，亦難謂有所助益，且若聲請人儘速

    檢具現有事證提起本案訴訟並於本案訴訟中聲請調查，亦能

    儘早開啟鑑定之進行，並加速鑑定之時程，則聲請人於證據

    保全程序中聲請預為鑑定，應無實益，且欠缺法律上利益與

    必要性，與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要件不符，則其執

    該規定聲請保全證據，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與民事訴訟法第36

    8條第1項前、後段要件未合，自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康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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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林若琳  

代  理  人  游嵥彥律師

相  對  人  連秀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證據保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相對人則為同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3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聲請人於民國113年8月間發現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事並受有漏水損害，初估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所需回復原狀費用約新臺幣（下同）163,606元，經聲請人通知相對人系爭2樓房屋漏水情事，並由抓漏師傅就系爭2、3樓房屋進行抓漏，初判系爭2樓房屋漏水係因系爭3樓房屋所致，相對人卻拒絕賠償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而系爭3樓房屋由相對人支配管領並出租第三人占有使用，證據偏在他造，聲請人對系爭3樓房屋現狀亦無從得知，為恐相對人自行修繕漏水或變更系爭3樓房屋漏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系爭3樓房屋，致日後本案訴訟無法或難以確認系爭3樓房屋漏水原因事實並釐清漏水成因與責任歸屬，應有證據保全之必要及確定系爭3樓房屋現狀之法律上利益與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聲請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附件所示之事項等語。

二、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證據之理由並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370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所謂證據有滅失之虞，係指供為證據之材料本體，有消失之危險；所謂證據有礙難使用之虞，係指證據若不即為保全，將有不及調查使用之危險者而言。且證據保全之目的在防止證據之滅失，或難以使用，致影響裁判之正確；苟證據非即將滅失，致有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為調查者，訴訟當事人原得於調查證據程序中聲請調查即可，自無保全證據之必要（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976號裁定參照）。至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雖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惟仍須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始得為之，以防止濫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並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05號裁定參照）。其所謂有法律上利益，係指經此證據保全而得有集中審理之促進，或防免訴訟之提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裁定參照）。又所謂有必要性，揆之此項「確定事、物之現狀」程序，一方面係為實現證據開示之機能，另一方面難免有摸索性證明之虞，如何避免二者間之衝突，應視紛爭之類型、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依比例原則審查，予以平衡考量，以為「必要性」之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774號裁定、111年度台抗字第437號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理由：

　　聲請人所提系爭2樓房屋屋況照片、工程報價單，僅能釋明聲請人主張系爭2樓房屋有漏水情形並受有漏水損害之事實，不足以釋明其欲保全之證據有即將滅失或礙難使用之危險且有即為保全之時間上之急迫性，而其主張恐相對人自行修繕漏水、變更現狀或第三人恣意使用，致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僅為主觀臆測，既未能釋明有即刻鑑定之保全必要性與急迫性或已得他造同意，即與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項前段要件有間，則其依該規定聲請鑑定以保全證據，殊非正當。

　㈡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證據保全原因無理由：　

　　聲請人為確定系爭3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及漏水位置、漏水發生時間、漏水成因，並與系爭2樓房屋漏水有無因果關係，以及系爭2樓房屋漏水損害範圍及所需修復方法、修復費用金額等而聲請於起訴前預為鑑定，非屬確定事、物現狀之必要範圍，而應由起訴後受理本案訴訟之承審法官親自參與鑑定，以利形成對該案件之心證，尤以涉及本案訴訟重要爭點之釐清而有鑑定必要時，就鑑定機關之選擇、鑑定事項、鑑定範圍等，本宜於本案訴訟進行中，使兩造均有表示意見之機會，避免僅憑一造意見作成與鑑定有關之決定，致生他造日後大肆爭執之高度可能，客觀上觀察，於本件預為鑑定，難認有助於達成消弭訴訟、預防訴訟之目的，對於日後本案訴訟集中審理之促進，亦難謂有所助益，且若聲請人儘速檢具現有事證提起本案訴訟並於本案訴訟中聲請調查，亦能儘早開啟鑑定之進行，並加速鑑定之時程，則聲請人於證據保全程序中聲請預為鑑定，應無實益，且欠缺法律上利益與必要性，與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要件不符，則其執該規定聲請保全證據，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與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前、後段要件未合，自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康閔雄





